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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員會過往就關愛

基金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關 愛 基 金 是 於 2011年 年 初 根 據 《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法 團

條例》 (第 1044章 )成立的信託基金，信託人是民政事務局局長

法團。關愛基金成立的目的，是為經濟上有困難的市民提供

援助，特別是那些未被納入社會安全網 (即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計劃 )，或身處安全網卻又有一些特殊需要未能受到

照顧的人。關愛基金也可發揮先導和識別作用，協助政府當局

考慮哪些人士可納入政府的常規資助及服務範圍。  
 
3.  在 2010年 11月，行政長官委出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

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員會 ")，負責督導和統籌多項

事宜，包括關愛基金的工作。督導委員會轄下成立了執行委員會

和 4個小組委員會 (教育、民政、醫療和福利 )，以支援基金的

運作。繼政府於 2012年 12月重設扶貧委員會，關愛基金自 2013年
起納入扶貧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內。在扶貧委員會轄下成立的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會繼續善用基金的資源，推行現有項目和

構思新計劃，為弱勢社羣和基層家庭提供支援。  
 
4.  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於 2011年 5月批准向關愛基金

注資 50億元，並於同年 7月批准向關愛基金額外注資 15億元，以

推行新來港人士津貼計劃，發放一次性 6,000元津貼。財委會又

於 2013年 6月批准向關愛基金額外注資 150億元，以加大力度

推動扶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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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愛基金自 2011年年初成立以來，先後推出了 27個援助

項目，惠及多個不同羣組，包括兒童、長者、殘疾人士、病人、

新來港人士和少數族裔等。據政府當局表示，關愛基金成功識別

未能受惠於現有社會安全網或政府短期紓困措施的羣組，為

他們提供即時援助。此外，關愛基金亦發揮其先導作用，協助

政府考慮將確定有效的措施納入恆常資助。截至 2013年 11月，

已有超過 55萬人次 1 在此等項目下受惠。  
 
 
議員的商議工作  
 
6.  內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及扶貧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曾討論與關愛基金有關的事宜。議員的主要關注

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資金來源  
 
7.  鑒於關愛基金主要依靠投資本金所得的回報運作，但現時

市場上的整體投資回報偏低，議員擔心投資回報或許不足以

推行部分援助項目。他們關注到，關愛基金如何確保有合理的

投資回報，讓更多援助項目得以推展。他們又詢問，當局在何

情況下才可使用投資本金來推行援助項目。  
 
8.  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把合共 150億元存放於香港金融

管理局，以賺取與香港外匯基金表現掛鈎的高投資回報。關愛

基 金 的 其 餘 資 金 則 存 放 於 港 幣 及 人 民 幣 定 期 存 款 ， 以 滾 存

利息，應付援助項目和其他流動資金的需要。若假設未來的投資

回報率為每年 2%至 5%，關愛基金在 2013-2014至 2016-2017年
度，每年可動用的資金約為 17億元至 20億元。所產生的投資回

報應可供援助項目維持運作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而短期內應無

須動用投資本金。儘管如此，當局會在有需要時使用投資本金

來資助關愛基金的援助項目。  
 
9.  部分議員關注到關愛基金會否收到承諾的捐款，並詢問

關愛基金有否任何計劃向商界籌募新的捐款。政府當局解釋，

關愛基金並非以等額配對的形式成立，在現階段並無計劃向

商界或其他界別籌募捐款。關愛基金獲承諾的捐款約為 18億
元，部分捐款會以分期方式在 3年內按年交付。截至 2013年 11月
底，實際收訖的捐款約為 14億 1,800萬元。政府當局有信心可在

2013-2014財政年度終結前收到所有的承諾捐款。  
 

                                                         
1  該項向新來港人士發放一次性 6,000元津貼的計劃，已令接近 20萬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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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及監察  
 
10.  部分議員關注到，關愛基金各個援助項目的申請程序可能

會相當繁瑣，而且耗費金錢；他們建議當局應就關愛基金的行政

費設定上限。他們亦促請政府當局保持關愛基金在運作上的

透明度和問責性。他們認為，由於政府向關愛基金注資的安排

是由立法會負責把關，政府當局有責任定期 (如每隔 3至 6個月 )
向立法會匯報其工作進度，以及每年匯報其就改善影響民生的

政策所提出的建議。  
 
11.  政府當局表示，關愛基金會在可行情況下，透過政府現有

服務網絡推行各個項目，向援助對象提供快捷直接的協助，以

盡量減少行政開支。長遠而言，關愛基金的目標是把平均行政費

盡量控制在所撥出津助總額的 5%之內。政府當局向議員保證，

關愛基金的運作 (包括其收入與開支 )會維持高透明度，其帳目

報表會由審計署署長審核，並每年提交立法會省覽。  
 
12.  部分議員認為，為使監察更見其效，當局應把關愛基金

納入《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章 )附表 1。政府當局表示，由於某些

政府部門獲委託推行關愛基金的援助項目，而負責處理撥款的

人 士 為 公 職 人 員 ， 他 們 須 根 據 適 用 於 公 職 人 員 的 規 管 制 度

行事。至於應否把關愛基金納入《防止賄賂條例》附表1，當局

須尋求律政司的意見。  
 
13.  為 方 便 議 員 監 察 關 愛 基 金 的 項 目 ( 特 別 是 大 型 的 試 行

項目 )，政府當局表示會在推出全新並具先導作用和估計撥款會

超過 1億元的項目前，諮詢小組委員會或相關事務委員會的

意見。此外，政府當局會定期每半年向小組委員會匯報關愛基金

的財務狀況和項目的推行進度。此外，當局亦會向小組委員會

提供項目的檢討報告。首次半年匯報已於 2013年 12月由政府

當局與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聯合作出。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常規化  
 
14.  部分議員認為，實施 3年或以上的關愛基金援助項目應
納入政府的常規資助及服務範圍。部分其他議員認為，與其在
關愛基金下推出援助項目，政府當局長遠而言應實施政策，例如
提供長者牙科保健及學前康復服務，以應付弱勢人士的需要。  
 
15.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若由關愛基金推出援助項目，可
減少落實項目所需的時間。關愛基金先導計劃如經證實具有
成效，將有助順利推行日後的政策或制度改變。把不同關愛基金
項目常規化，各有其考慮因素。經證實具有成效的項目會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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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化。當局經充分及審慎的政策考慮後，會定出把此等項目
常規化的時間表。政府當局亦會考慮，此等項目能否與現行政策
銜接並順利推行。據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當局會把 3個關愛
基金項目 (即 "為低收入家庭的全日制小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
貼 "、"為領取綜援 5年或以上的租者置其屋住戶提供津貼 "，以及
"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 ")常規化。  
 
協助殘疾人士  
 
16.  部分議員認為，不論殘疾人士的年齡，他們對各類照顧
服務 (例如牙科保健和照顧者 )的需要，均與長者相同。在政府
當局的傳統做法下，接受服務者會按年齡區分處理，這令不少
殘疾人士無法獲得所需的服務。關愛基金應引領政府當局在此
方面作出改變。  
 
17.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解釋，鑒於殘疾人士有種種的照顧
需要，設立殘疾人士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能有助制訂更切合他們
所需的政策，並利便關愛基金進行討論。  
 
協助 "N無人士 " 
 
18.  部分議員建議，當局應為有居住問題的人士提供租金
津貼，例如該等居於板間房或 "劏房 "的人士或正在公屋輪候冊上
的 "N無人士 "。  
 
1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透過關愛基金的援助項目， 2萬多
個住戶 (約 39 000人 )被識別為 "N無人士 "。倘若放寬 "劏房 "的
定義，預計 "N無住戶 "的數目將會增至 7萬個。鑒於政府再向關愛
基金注入巨額款項，相關項目若證實有效， "N無人士 "將可繼續
獲得所需的支援，即使政府沒有把他們納入恆常的援助項目。
政府當局認為，關愛基金推出的 "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
提供津貼 "項目，能有效為 "N無人士 "提供經濟協助，因為該等
不符合公屋申請資格的人士亦屬於此項目的資助範圍，惟他們
必須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政府當局認為，最終應透過
編配公屋來解決居住環境惡劣的 "N無人士 "的房屋需要。  
 
20.  據政府當局表示，以增加綜援計劃下租金津貼最高金額來
補貼租住私人樓宇的綜援家庭所付租金的差額，或向輪候公屋
人士發放租金津貼，均可能會導致私人房屋租金水平上升，令
租金津貼受惠人最終未必能夠受惠。再者，公屋輪候冊上的人士
是否符合資格領取租金津貼，亦須視乎其後所作的評估結果
而定。政府當局會就租金津貼最高金額進行深入研究，並向
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提交建議，以
供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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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部分議員認為，關愛基金應考慮在新項目下提供租金
津貼，以協助 "N無人士 "。據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關愛基金
的項目不應與政府當局的政策有所衝突。鑒於政府當局的政策
並非要向租住私人樓宇的清貧住戶提供恆常的租金津貼，除非
相關政策有變，否則關愛基金不會推出此方面的試行項目。  
 
 
相關文件  
 
2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6月 19日



附錄  

關愛基金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10年 10月 13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月 14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11年 5月 6日  
 
 

會議紀要  
FCR(2011-12)8 
 

財務委員會  2011年 5月 13日  
(議程第 II項 ) 
 

會議紀要  
FCR(2011-12)8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1年 7月 8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11年 7月 18日  
(議程第 II項 ) 
 

會議紀要  
FCR(2011-12)41 
 

立法會  2011年 11月 2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87至 88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2月 9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13年 3月 22日  議程  
會議過程逐字紀錄本
 

財務委員會  2013年 6月 21日  
(議程第 III項 ) 

會議紀要  
FCR(2013-14)20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3年 5月 24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3年 12月 17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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